
2011年初级会计职称考试经济法基础第七章知识点(1) PDF转

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5_88_9D_c43_644802.htm 初级会计#000000>职称考试《

经济法基础》科目第七章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第一节 支付结算

概述 一、支付结算的概念 支付结算：单位、个人在社会经济

活动中使用票据、银行卡和汇兑、托收承付、委托收款等结

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。其主要功能是完

成资金从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的转移。 办理支付结算

的主体：银行（含城乡信用合作社，下同）以及单位（含个

体工商户，下同）和个人。其中，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清

算的中介机构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不得作为中介机

构办理支付结算业务。 二、办理支付结算使用的主要支付工

具 我国目前使用的人民币非现金支付工具主要包括“三票一

卡”和结算方式。 非现金支付工具票据（第五节 一般规定） 

汇票（银行、商业）（第六节） 本票（第六节） 支票（第六

节） 银行卡（第三节） 结算方式（第四节） 汇兑 托收承付 

委托收款 三、办理支付结算的原则 （一）恪守信用，履约付

款原则。 （二）谁的钱进谁的账，由谁支配原则。 （三）银

行不垫款原则。 【例题多选题】下列各项中，属于办理支付

结算应遵循的原则有（ ） A.恪守信用，履约付款 B.谁的钱进

谁的账，由谁支配 C.银行不垫款 D.文明服务 「正确答案

」ABC 四、办理支付结算的基本要求 （一）单位、个人和银

行办理支付结算，必须使用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印制的

票据凭证和结算凭证。 （二）单位、个人和银行应当按照《

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开立、使用账户。 （



三）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应当真实，不

得伪造、变造。（掌握） 1.区分伪造和变造的概念伪造 无权

限人假冒他人或虚构他人名义签章的行为 变造 无权更改票据

内容的人，对票据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加以改变的行为。 

伪造、变造票据属于欺诈行为，应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2.记载

事项的更改 （1）出票金额、出票日期、收款人名称不得更

改，更改的票据无效；更改的结算凭证，银行不予受理。 

（2）其他记载事项，原记载人可以更改，更改时应由原记载

人在更改处签章证明。 3.签章的含义 单位、银行：单位、银

行的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盖章。 个人

：本人的签名或盖章。 【例题判断题】变更票据上的收款人

的，属于票据的伪造。 「正确答案」× 【例题多选题】根据

规定，下列各项中，属于无效票据的有（ ）。 A.原记载人更

改出票金额、并在更改处签章的票据 B.原记载人更改出票日

期、并在更改处签章的票据 C.原记载人更改票据用途、并在

更改处签章的票据 D.原记载人更改收款人、并在更改处签章

的票据 「正确答案」ABD 「中华会计网校答案解析」出票金

额、出票日期、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，更改的票据无效。 （

四）填写各种票据和结算凭证应当规范 1.关于收款人名称 单

位和银行的名称应当记载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。 2.关于出票

日期。票据的出票日期必须使用中文大写。 ①月为壹、贰和

壹拾的，日为壹至玖和壹拾、贰拾、叁拾的，应在其前加“

零”。 ②日为拾壹至拾玖的，应在其前加“壹”。 如1月15

日，应写成零壹月壹拾伍日；如10月20日，应写成零壹拾月

零贰拾日。 【例题单选题】根据《支付结算办法》的规定，

出票日期“3月20日”的规范写法是（ ）。 A.零叁月零贰拾



日 B.零叁月贰拾日 C.叁月零贰拾日 D.叁月贰拾日 「正确答案

」C 「中华会计网校答案解析」在填写月、日时，月为壹、

贰和壹拾的，日为壹至玖和壹拾、贰拾、叁拾的，应在其前

加“零”；日为拾壹至拾玖的，应在其前加“壹”。本题中

，月为“叁”，日为“贰拾”，因此应写为“叁月零贰拾日

”。 3.关于金额 票据和结算凭证金额以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

码同时记载，二者必须一致，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；二者

不一致的结算凭证，银行不予受理。 【例题单选题】根据支

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关于票据填写要求的表述中，

不正确的是（ ）。 A.单位名称应当记载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

B.银行名称应当记载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 C.出票日期可以选

择使用中文大写或阿拉伯数码 D.金额以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

码同时记载，二者必须一致 「正确答案」C 100Test 下载频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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